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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6_9C_89_E8_B5_84_E4_c47_520810.htm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

查办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办法》的通

知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，上海市

、厦门市、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(办公室)，党中央有关部

门，国务院有关部委、有关直属机构，各中央管理企业，国

家开发银行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，中国进出口银行，中国工

商银行，中国农业银行，中国银行，中国建设银行，交通银

行，招商银行，中国民生银行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，中国人

寿保险公司，中国再保险公司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，中

国光大(集团)总公司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，中

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，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，中

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，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

公司，中煤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

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高法院，高检院，总后勤部，武警总部

，有关人民团体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(财务局)： 根据《国务

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

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发[2001]102号)

，我们制定了《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○○一年十二月

三十一日 附件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办法 第一条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

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发[2001]102

号)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



，是指各级财政部门(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，下同)定期或不

定期地选取具体评估项目，对评估各方当事人相关行为和评

估报告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进行检查，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行

为。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按照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应当进行评估的各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。 第四条按

照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，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其

管辖范围内的评估项目的抽查工作。 财政部可以根据需要决

定评估项目的专项抽查工作，并组织实施。 财政部门根据需

要，可以委托集团公司、有关部门进行评估项目抽查工作。 

第五条抽查工作围绕评估各方当事人相关行为和评估报告的

真实性、合法性进行，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： (一)占有单位经

济行为的合法性； (二)被评估的资产范围与有关经济行为所

涉及的资产范围； (三)占有单位提供的产权证明文件、生产

经营资料及财务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； (四)评估机构和评

估人员的执业资格； (五)资产账面价值与评估结果的差异； (

六)经济行为的实际成交价与评估结果的差异； (七)现场勘查

活动及评估现场工作记录； (八)评估工作底稿； (九)必要的

资产清查、函证工作； (十)评估依据的合理性； (十一)评估

报告对重大事项及对评估结果影响的披露程度； (十二)其他

。 第六条抽查工作应当遵循以下程序： (一)准备阶段 1.选取

评估项目，研究、拟订抽查计划，确定具体抽查内容； 2.组

织不少于2人的相关人员成立抽查小组； 3.抽查小组在实施抽

查前5个工作日将《评估项目抽查通知书》下达给当事人。 (

二)检查阶段 1.抽查小组对评估项目当事人的具体工作进行检

查； 2.对重大、疑难的问题，财政部门可委托专家进行鉴定

并做出结论； 3.抽查小组起草《评估项目抽查结果报告》，



对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，提出初步意见，报告同级财政部门

。 (三)告知阶段 财政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

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

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 (四)处理阶段 1.财政部门下达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； 2.对有关单位或个人的违法违纪行为，财政部

门可以建议提交有关部门处理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
处理。 第七条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评估项目抽查结果公告制度

。对于在抽查工作中发现的重大、典型案件，应将抽查情况

和处罚结果在新闻媒体上公告。 第八条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评

估项目抽查工作报告制度。省级(含计划单列市，下同)财政

部门应于每年度终了60个工作日内将本省项目抽查及处罚情

况汇总后上报财政部。 第九条省级财政部门、集团公司或有

关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补充规定。 第十条本办法自发布

之日起施行。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